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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3(四)民法概要研習班(2)

講授大綱 

                                            鄭麗燕 助理教授 

壹、 物權編部分 

一、 物權法定主義 

二、 設權及宣示登記 

三、 動產物權之讓與方式 

四、 所有權：（一）不動產所有權 （二）動產所有權 

五、 地上權 

六、 抵押權 

七、 動產質權、留置權 

 

貳、 親屬編部分 

一、 親屬及親等之計算 

二、 婚約 

三、 結婚方式 

四、 夫妻財產制介紹 

五、 離婚及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及負擔 

六、 扶養義務 

 

參、 繼承編部分 

一、 繼承順位及代位繼承 

二、 繼承權喪失之事由 

三、 遺產之繼承效力。 

四、 繼承之拋棄 

五、 限定繼承利益之喪失 

六、 立遺囑之能力及方式 

七、 遺囑之效力及撤回 

八、 特留分 


